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救生教練班訓練規程
90年12月1日修訂
91年1月8日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實施

壹、依據：依本會組織章程第二章任務第五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貳、目的：為推廣水上安全教育、提倡水上救生技術、培養水上救生教練及拯救水難為目的。
參、對象與資格：
　　一、當年年滿十八歲以上。 
　　二、高中（職）畢業或同等學力，品行端正，無不良嗜好。
　　三、身心健全，並立受訓切結書（如附件一）。
　　四、持有本會或經內政部立案之水上救生單位核發之救生員證。
肆、報名手續：填具報名表（如附件二）、檢查救生員證、繳交報名費及受訓切結書。
伍、入訓測驗：
　　一、測驗潛泳二十五公尺及四百公尺游泳（捷泳、蛙泳、側泳、基本仰泳各一百公尺，男性十一分鐘內，女性十二分鐘內完成），擇優錄取。
　　二、入訓測驗由承辦訓練單位負責，經測驗合格者始得參加訓練。
陸、訓練課程及時數：
[bookmark: _GoBack]　　訓練課程依本會最新版「水上安全與救生」教材內容（含靜水、海浪、激流、
　　急救等項目），時數不得少於一○五小時（課程時數基準表如附件三）。
柒、結訓測驗：
　　一、結訓時由本會委派考試官擔任測驗主考。
　　二、測驗項目及內容：（成績考核表如附件四）
　　　(一) 學科測驗：總教練就訓練課程內容，負責命題評分。
　　　(二) 術科測驗：
　　　　1.單項測驗：測驗十個項目，占術科成績百分之四十。
　　　　2.激流、海浪測驗：測驗五個項目，占術科成績百分之三十。
　　　　3.教學能力測驗：測驗課目試講，占術科成績百分之三十。
捌、成績考核：
　一、操行（缺課超過訓練總時數十分之一為不及格）、學科、術科均以七十分為及格標準，未滿七十分為不及格。其中術科有三項以上未達標準者，視同結訓成績不及格，不及格者不予補考。
　二、及格學員於結訓後應接受本會或承辦單位安排至救生員班實習十二小時以上，由本會核發救生教練證。無故未參加實習者，不予核發教練證。
　三、結訓測驗如有未參訓人員參加測驗或代考情事，一經發覺即取消資格，代考者如為本會救生員或教練，即註銷其救生員或教練資格，該期總教練註銷考試官資格。
　四、受訓學員經訓練期滿，於測驗當日因故無法參加測驗，經總教練暨主考官准假核可後，始得保留資格，延至下期補行測驗（准假補考單如附件五）。
玖、教練團：
　一、教練班每期設總教練一人，由本會考試官擔任。副總教練二至三人，管理教練若干人，由本會資深教練擔任。每期授課教練一律由本會考試官至少六人以上擔任。
　二、總教練、副總教練、管理教練負責該班期訓練、考核、安全、行政等事項，其人選由本會及訓練單位遴派。
拾、報核事項：
　一、承辦訓練單位應於開班前七天將訓練課程表（如附件六），報請本會核准後（非本會團體會員，不得開班），配賦期別始得開訓。因故無法開訓時，應即通知本會取消期別。
　二、承辦單位應於開訓一週內，將學員名單送至本會備查，並於結訓測驗前將 
 　　　.受訓學員名冊（如附件七），.結訓測驗成績考核表交由主考官主持測驗。
　三、總教練應協調承辦單位於結訓測驗後五日內將，.受訓學員名冊三份，
　　　.結訓測驗成績考核表， .證照費，.一吋相片兩張，報請本會核發救生教練證。
拾壹、行政事項：
　一、訓練經費概由承辦單位自理。
　二、參訓人員均需自費由承辦單位統籌辦理保險。
　三、訓練器材由承辦單位準備，如須本會支援者，應於課前十天函本會洽借
　　（依本會器材借用標準收費）。
拾貳、本規程經本會理事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